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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琼社科〔2026〕1号

2026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

申报通知

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：

2026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即日起开

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入贯彻海南省

委八届八次全会精神，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海

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，深入研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

理论和现实问题，发挥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示范引领作用，为高

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
二、课题类别

本次受理申报的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包括年度课

题（设立一般课题、青年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）、社科研究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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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和社科普及基地课题（设立资助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）。

年度课题应立足各学科的历史、理论、方法和应用，面向

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

与发展实际，围绕对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具有支撑作用

的一般性基础问题、对于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具有指导

意义的专题性应用问题，开展创新性研究。

社科研究基地和社科普及基地课题，面向社科研究基地和

社科普及基地申报。申报社科研究基地课题应立足自身研究方

向和学科、人才优势，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理论、

现实问题和重点任务；申报社科普及基地课题应立足普及职

责，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实践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

历史成就和经验，产出说理透彻、文风鲜活的理论成果。

三、选题方向

本次申报不设具体课题指南，根据申报选题意义、研究内

容、预期成果和前期研究基础，经专家评审后予以确定。申请

人可对照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年分学科课题指南的

导向、已立项课题和研究成果，对应上述课题类别的定位和要

求，着眼海南发展和学科建设，突出明确的问题意识，从学科

视角按照选题规范自主拟定题目申报，避免重复研究。

鼓励围绕以下重点方向开展深入研究：

1.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阐释研究;

2.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;

3.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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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;

5.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;

6.“十五五”规划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。

四、申报资格和要求

1.在海南省从事社科理论研究或实际工作的相关人员，坚

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均可作为课

题负责人申报。

2.课题负责人限申请一项课题，作为课题组成员限参与一

项课题的申请。课题负责人须征得所有课题组成员同意并签字

确认。

3.有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在研省社科规划课题（课题

皆截止 2026 年 3 月 13 日，以结项证书日期为准）以及近 3年

内被终止、近 5 年内被撤项的省社科规划课题负责人不得申

请。

4.申请人不得使用已获立项或已完成结项的省级及以上社

科基金项目的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，重复申报本次课题。

5.青年课题的男性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（1991 年 3

月 13 日后出生），女性申请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1986 年 3

月 13 日后出生）。

6.社科研究基地和社科普及基地课题实行限额申报，每个

基地不得超过 5 项，且申请人须为基地的专（兼）职研究人

员。

7.申请的研究课题已获得其它资助的，或者与博士学位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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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、博士后出站报告密切相关的，应在《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

规划课题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申请书》）和《海南省哲

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评审意见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审意见

表》）中予以说明。

8.申请人要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

议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消个人申请资格，

如获准立项一律按撤项处理。

五、资助经费和成果要求

（一）资助经费

年度一般课题 3.5 万元/项，年度青年课题 2.5 万元/项，

社科研究基地和社科普及基地课题 2.5 万元/项。

（二）成果要求

课题成果形式包括著作、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三类，申报

时须选择其中一种。

1.课题成果形式为著作的，完成时限为 3年，书稿要求 15

万字（含）以上，需通过验收后方可出版。书稿正式出版后办

理结项证书。

2.课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的，完成时限为 4年，须至少

公开发表三篇（含）以上论文，且内容必须紧扣课题研究主题

和范围。（1）一般课题、基地资助经费课题须有两篇论文发

表于核心期刊；（2）青年课题、自筹经费课题须有一篇论文

发表于核心期刊。

3.课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，完成时限为 1年，结项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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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提交 2 万字（含）以上的研究报告和 1 篇 2000-3000 字的对

策建议。研究成果编报《社科成果与智库专报》，或者被相关

省领导批示、厅（局）级单位采用。

4.最终成果形式如为一般性的教科书、工具书、资料书、年

鉴等，不得申请。

六、申报时间和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从 2026 年 1月 7 日起至 3月 13 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同步实行网络申报和纸质申报。申报系统于 2月 9 日零时

至 3月 13 日 24 时开放，申请人可登录海南省社科联（院）社

会科学管理服务平台（https://skglxt.hnskl.net:8002/skl-

apply-ui/#/）提交申报材料。申请人在线申报的同时仍需提

交纸质版《课题申请书》（1 份）和《评审意见表》（7

份），并确保线上线下申报内容完全一致。逾期系统自动关

闭，不再受理申报。技术服务人员：杜工，13627549081；李

工，15061118623。

七、其它事宜

1.申请人须在《课题申请书》中写明课题类别，比如年度

一般课题、年度青年课题、年度自筹经费课题、基地资助课

题、基地自筹经费课题等。

2.申请人提交《课题申请书》时，不做编制课题经费预算

的要求。经费预算及管理按《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社会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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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联合会关于印发〈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金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琼财教规〔2024〕13 号）以及由海南省社会科

学界联合会、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

合印发的《关于实施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费包干制

的通知》（琼社科〔2025〕45 号）执行。

3.学科分类包括：马克思主义理论、中共党史党建学、哲

学、理论经济学、应用经济学、统计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

学、人口学、民族学、区域国别学和国际问题研究、中国历

史、世界历史、考古学、宗教学、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、语言

学、新闻学与传播学、信息资源管理与文献学、体育学与健康

管理、管理学、古典学、科学技术与社会、教育学、艺术学等

学科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请书

2.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评审意见表

3.2026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汇总表

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6 年 1月 7日

（联系方式：骆老师、徐老师，0898-65238928。地址：

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 100 号省机关红城湖办公区 18 号楼 102

室，邮编：571100。）


